
項    目 112年 12 月  31  日 111年 12  月 31  日

活期性存款                         10,947,733                         11,018,270

活期性存款比率 53.63% 55.22%

定期性存款                           9,467,489                           8,934,225

定期性存款比率 46.37% 44.78%

項    目 112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社員存款                         12,639,460                         12,187,800

社員存款比率 61.91% 61.08%

準社員存款                                30,328                                29,441

準社員存款比率 0.15% 0.15%

非社員存款                           7,745,435                           7,735,254

非社員存款比率 37.94% 38.77%

項    目 112年12 月31 日 111年 12 月 31 日

社員放款 10,952,617                        10,773,409                        

社員放款比率 87.91% 88.01%

準社員放款 636,016                             515,373                             

準社員放款比率 5.11% 4.21%

非社員放款 869,728                             952,788                             

非社員放款比率 6.98% 7.78%

說明：社員放款比率＝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準社員放款比率＝準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非社員放款比率＝非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明：社員存款比率＝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準社員存款比率＝準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非社員存款比率＝非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三、社員放款、準社員放款及非社員放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說明：1、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2、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公庫存款。

二、社員存款、準社員存款及非社員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四、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授信金額

占授信總

餘額比率
(%)

授信金額

占授信總

餘額比率
(%)

利害關係人授信(說明2)      380,081 3.05%      299,226 2.44%

股票質押授信(說明3)  無  無

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說明

4)
 投資顧問業       46,763 0.38%       83,340 0.68%
國際貿易業          - 0.00%       20,199 0.17%

 不動產開發業      654,058 5.25%      492,726 4.03%
 不動產經紀業          - 0.00%          - 0.00%

 藥品及醫療用品批發業       48,687 0.39%       55,383 0.45%
非營利事業團體          - 0.00%          - 0.00%

個人戶   11,328,772 90.93%   11,290,696 92.23%

  12,458,361 100%   12,241,570 100%

說明：1、授信總餘額係指各項放款(包括貼現、透支、短放、短擔、中放、中擔、長放、

         長擔、催收款項)、買入匯款、應收承兌票款及保證款項餘額合計數。

      4、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中央銀行「放款對象及用途別分析表」行業別揭露公營

         及民營合計之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

         、批發零售業、運輸倉儲業、住宿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保險業、

         不動產業、服務業及其他行業之授信金額，及其占授信總餘額比率。

五、重大資產買賣處分情形:

(二)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 無。

(三)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 無。

(四)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 無。

(五)出售不良債權交易資訊 : 無。

(六)其他足以影響財務報告使用者決策之重大交易事項 : 無。

六、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被投資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 期末持股 投資帳面

(說明1、2) 項目 比率 金額

金融相關事業

合作金庫銀行 台北市 銀行業 0.15%    213,328     10,417       21,875,881       - 專案

合作金庫銀行 台北市 銀行業 0.000%        -              -       - 74條之1

信聯社 台北市
輔導社員社

業務
3.81%      3,835        937           38,350       -

非金融相關事業

台灣省聯合社 台中市 合作事業 7.80%      3,309        611           49,706       -

    4、投資損益含股利收入

說明:1、本表請依信用合作社法第37條準用銀行法規定轉投資情形填製；並按金融相關事業及非金融相關事業分別

        列示。另信用合作社一信用合作社法第37條準用銀行法第74條之1規定持有相同被投資公司股票時，應以

        合計數揭露，並補充說明於備註欄。

     2、凡本信用合作社所持有之被投資公司現股或擬制持股，均應予計入。

     3、擬制持股係指所購入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如可轉換公司債等尚未轉換成股權持有者)，依約定交易條件及

        信用合作社承作意圖係連結轉投資事業之股權並作為信用合作社法第37條準用銀行法第74條規定轉投資目

        的者，在假設轉換下，因轉換所取得之股份。

(一)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轉投資事業股票之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 無。

所在地區
本期認列之

投資損益(4)
現股股數

擬制持股股

數(說明3)
備註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2年12 月31  日 111年12 月31 日

      2、利害關係人授信係指信用合作社對銀行法定義之利害關係人所為之授信。

      3、股票質押授信係指信用合作社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


